
新北市政府辦理非公共工程剩餘土石方運至臺北

港作業要點第二點修正規定 

二、  本要點適用產出剩餘土石方之業者(以下簡稱業者)如下： 

(一) 資源處理場： 

1、 依新北市營建工程剩餘土石方處理及營建混合物資源處理場設置

管理要點核准營運之合法處理場。 

2、 依廢棄物清理法或新北市裝潢修繕廢棄物簡易分類場輔導管理暫

行要點核准營運之場所。 

(二) 下列經本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推薦之民間機構案件： 

1、 公辦都更。 

2、 其他具公益性或符合本府政策者。 

 前項業者之管理機關如下： 

(一) 第一款第一目：本府工務局。 

(二) 第一款第二目：本府環境保護局。 

(三) 第二款：推薦該民間機構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(以下簡稱推薦機關)。 


